
發文字號：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3.07.15 行執一字第 093600046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3 年 07 月 15 日

要    旨：移送機關聲請延緩執行，經執行處通知移送機關有關該延緩執行之始日及期限屆滿

，如移送機關逾 10日始申請續行執行，得否視為撤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疑義

主    旨：貴處函詢移送機關聲請延緩執行，執行處准予延緩執行之始日，及延緩執

          行期限屆滿，經執行處通知移送機關後，移送機關逾 10 日始申請應執行

          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者，由債務人之住、居所、公務所

          、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續行執行，是否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第 2  項後段「視為撤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等疑義，復如說明二

          ，請  查照。

說    明：一、復  貴處 92 年 12 月 1  日雄執四字第 0921400019 號函。

          二、旨揭疑義已經提請本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 93 年 7  月 5  日第

              53  次會議提案六、七討論並作成決議（檢附前揭會議提案六、七之

              會議紀錄及委員發言要點一份），請就具體個案參考上揭決議，本諸

              職權審慎辦理。

附件  １：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第 53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3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地點：本署會議室

          主席：林署長雲虎                                    記錄：陳慶平

          出席：楊委員與齡、劉委員宗德、林委員克昌、陳委員金鑑、翁委員鈴江

                、李委員郁貞、張委員鈺旋

          請假：曾委員華松、楊委員順成、吳委員翠鳳

          列席：黃主任秘書清赤、張執行秘書銘珠、陳行政執行官品秀、賴行政執

                行官明秀、施行政執行官淑琴、楊行政執行官美華

          一、主席致詞（略）

          二、宣讀本會第 52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備查。

          三、討論事項：

              i.提案二：行政執行處辦理義務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

                ，經地方法院裁定宣告義務人破產，行政執行處通知移送機關改依

                破產程序辦理後，對本案後續應如何處理？提請　討論。

                1.委員發言要點（詳如附件 1）



                2.決議：行政執行處辦理義務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

                  ，經地方法院裁定宣告義務人破產確定，原則上如移送機關申請

                  撤回，即依撤回方式處理；如移送機關未申請撤回，即應審慎查

                  明該案有無擔保人、擔保物、別除權存在或有無詐欺破產之情形

                  ，而決定是否應繼續執行。若經查該案僅能依破產程序處理，則

                  得於行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上註記「暫存」，俟破產程序終止、

                  終結或執行期間屆滿後，再以退案方式結案。

             ii.提案六：（一）行政執行處就移送機關之申請延緩執行，應否對其

                為准否之表示（例如函復）？（二）若移送機關以掛號函申請延緩

                執行，且行政執行處准許之，則延緩執行之生效日為何？（三）１

                、行政執行處就義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核發扣押兼收取命令後

                ，移送機關始向行政執行處申請延緩執行並經准許，嗣第三人依該

                扣押兼收取命令檢送票據予移送機關，則移送機關應否將該票據返

                還第三人？２、若認該票據不應返還第三人，則移送機關得否將該

                票據兌現入庫？提請討論。

                1.委員發言要點（詳如附件 2）

                2.決議：

               （1）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之規定，延緩

                    執行係基於當事人之合意而暫時停止執行程序之開始或續行，

                    並非基於法定事由而停止執行程序之進行，故提案說明提及之

                    「義務人已辦理訴願繳半（提供相當擔保）」不屬於延緩執行

                    之要件。

               （2）延緩執行係執行措施，即令行政執行處為同意與否之函復，其

                    性質亦非屬行政處分。

               （3）延緩執行之生效日，原則上以移送機關申請延緩執行函到達行

                    政執行處之日為準。

               （4）行政執行處就義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核發扣押兼收取命令

                    後，移送機關始向行政執行處申請延緩執行並經准許，嗣第三

                    人依該扣押兼收取命令檢送票據予移送機關，因延緩執行僅係

                    執行程序暫不續行，已為之執行處分仍有效存在，故移送機關

                    毋庸將該票據返還第三人，且得將該票據兌現入庫。

            iii.提案七：移送機關於 91 年 4  月 12 日向行政執行處（下稱執行

                處）申請延緩執行，執行處函知移送機關：「該執行事件自 91 年



                4 月 13 日起延緩執行 3  月」，並於同年 6  月 11 日送達移送

                機關。嗣同年 7  月 26 日執行處再函移送機關：「延緩期間屆滿

                ，請於文到 10 日內申請繼續執行，逾期未申請，視為撤回強制執

                行之申請」，惟移送機關遲於同年 8  月 16 日始以公函向執行處

                申請繼續執行。問題一：本件執行處准予延緩執行三個月，其始日

                應從何時計算？問題二：設題一之結論係採乙說，則延緩期間屆滿

                ，經執行處通知移送機關後，移送機關逾 10 日始申請續行執行，

                是否應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第 2  項後段，發生「視為撤回其

                強制執行之聲請」之效力？提請討論。（註：問題一已於討論事項

                （二）中討論，僅就問題二進行討論）

                1.委員發言要點（詳如附件 3）

                2.決議：

               （1）延緩執行期間屆滿，經行政執行處通知移送機關後，移送機關

                    逾 10 日始申請續行執行，應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

                    執行法第 10 條第 2  項後段之規定，而因該項規定之「十日

                    」屬法定期間，故生「視為撤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之效力。

               （2）計算前述「十日」之法定期間，應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 30 條之 1，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62  條之規

                    定，扣除在途期間。

               （3）行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中有關延緩執行之例稿應特別註明該「

                    十日」係法定期間及「逾十日」未申請繼續執行之法律效果。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 5  時）

附件　２：討論事項（二）提案六：（一）行政執行處就移送機關之申請延緩執行，

　　　　　應否對其為准否之表示（例如函復）？（二）若移送機關以掛號函申請延

　　　　　緩執行，且行政執行處准許之，則延緩執行之生效日為何？（三）１、行

　　　　　政執行處就義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核發扣押兼收取命令後，移送機關

　　　　　始向行政執行處申請延緩執行並經准許，嗣第三人依該扣押兼收取命令檢

　　　　　送票據予移送機關，則移送機關應否將該票據返還第三人？２、若認該票

　　　　　據不應返還第三人，則移送機關得否將該票據兌現入庫？委員發言要點（

　　　　　依委員發言次序）。

　　　　　一、楊委員與齡：



　　　　　（一）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得」延緩執行，所以也可以不

                准延緩執行。延緩執行祇是執行措施，不是行政處分。如果債務人

                聲請延緩執行，執行機關詢問債權人，債權人同意即可延緩執行。

                因為延緩執行是執行措施，所以縱然債權人同意延緩執行，但是標

                的物已經賣掉了，執行機關也可以答復當事人聲請延緩執行與法律

                規定不合，這種情況可以解釋為准許的執行措施或不准的執行措施

                ，但這不是裁定，更不是行政處分。實務上有很多狀況，延緩執行

                不是債務人聲請的，其中原因很多，所以從寬解釋強制執行法第 1

                0 條，債權人向執行機關聲請延緩執行，執行機關也可以斟酌是否

                准許延緩執行。不論執行機關准許或不准許，都是執行措施，如果

                沒有理由不同意或同意沒有理由，都可以聲明異議，依異議程序來

                處理。

          （二）第（三）小題的情形，因為執行的目的就是要兌現，所以可以兌現

                入庫。

          二、劉委員宗德：

          （一）不准延緩執行基本不是一個基礎處分而是一個執行措施，執行措施

                也會有准否的意思，這個准否的意思如果是以簡便行文的方式為之

                ，大概不會具有行政處分書的形式，因此基本上個人認為這是一個

                公權力事實行為之處置。既然是公權力事實行為之處置，是一種表

                示沒有錯，但不會是行政處分。本案是移送機關的申請，不是義務

                人的申請，因此無法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聲明異議。

          （二）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的延緩執行是由法院審酌，依職權發動，發動

                權限完全在法院，即權限發動的契機在法院。而提案所述情形似乎

                是由移送機關申請延緩執行，行政執行處被動的為准駁的表示，與

                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的情形不同，這樣應該是不對的。如果實務上

                有需要，應該儘速訂定職權命令式的規則，不能毫無目的或條件讓

                移送機關與義務人兩造協議後再向行政執行處申請延緩執行，因為

                與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的精神不符。個人認為本案情形行政執行處

                是不需要為准否的表示，沒有必要依行政處分的格式函復，行政執

                行處祇要為准否的判斷，如要函復，依機關間行文的方式即可。

          （三）移送機關與義務人間的協議應與執行機關無涉，縱然健保補助款的

                執行案件由健保局向執行機關申請延緩執行，這祇是機關間的行文

                ，向執行處報告已取得協商且同意延緩執行，請執行處幫忙作停止



                執行的動作。

          （四）如果由債務人提出延緩執行的申請，是執行措施中的申請，得依行

                政執行法第 9  條聲明異議的程序處理。但本案情形不同，是由移

                送機關主動申請延緩執行，如採肯定說應為准否的表示，並副知義

                務人，恐怕會被認為是行政處分而有爭訟的可能。因此個人傾向採

                否定說，行政執行處無庸為准否之意思表示。

          （五）如果執行時不函復並為准否之表示，會產生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的期限無法起算的問題，個人認為如此即應完全依照強制

                執行法第 10 條的規定，由債務人向執行處申請延緩執行，執行處

                依職權發動詢問債權人是否同意延緩執行，如果債權人不同意，再

                考量針對這個申請案，執行處應作何表示？不應任由移送機關申請

                延緩執行。

          （六）第（二）小題關於延緩執行生效日的甲、乙、丙、丁說，對債務人

                來說都是利弊互見，祇要法理上說得通就可行。如果執行機關還有

                一點公法上處置的權限，以採丁說為宜。如果採乙說，因為乙說是

                根據第（一）小題的否定說而來，應修正為延緩執行係本於當事人

                合意為之，將合意結果化為申請案送達到行政執行處之日為生效日

                。如果案件在執行中，以當事人合意時為延緩執行生效日是很危險

                的，因為要查證何時合意是很困難的，所以以合意結果到達執行處

                為生效日比較可行。

          （七）延緩執行祇是執行動作暫停下來，並不代表前面做過的事情都要否

                決掉，本案既然票據已由移送機關保管，就應該讓狀態持續下來，

                如果必須兌現入庫，即應兌現入庫，不能因延緩執行而將票據返還

                第三人。

          三、張委員鈺旋：

              針對行政執行法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第 1  項：「實施強制執行

              時，經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規定，就政府補助款

              的案件而言，是不是應由台北市政府向執行處申請延緩執行，經健保

              局同意後，執行處才有所謂權限上的審酌？還是於 6  月 24 日馬市

              長與陳署長行政協商獲共識時，即可認為債權人已同意？究竟在什麼

              情況下，應該向執行處申請延緩執行？是不是應由健保局主動行文？

              台北市政府到底要不要向執行機關申請延緩執行？

          四、翁委員鈴江：



          （一）就關稅執行實務而言，如果已移送執行，義務人辦理訴願繳半，海

                關都請義務人向執行機關申請暫緩執行，於執行機關詢問移送機關

                意見時，再表示同意。

          （二）第（三）小題的情形，票據兌現入庫應該沒有問題，如果將來敗訴

                ，依法加計利息還給當事人即可。

附件　３：討論事項（三）提案七：移送機關於 91 年 4  月 12 日向行政執行處（

          下稱執行處）申請延緩執行，執行處函知移送機關：「該執行事件自 91 

          年 4  月 13 日起延緩執行 3  月」，並於同年 6  月 11 日送達移送機

          關。嗣同年 7  月 26 日執行處再函移送機關：「延緩期間屆滿，請於文

          到 10 日內申請繼續執行，逾期未申請，視為撤回強制執行之申請」，惟

          移送機關遲於同年 8  月 16 日始以公函向執行處申請繼續執行。問題二

          ：設題一之結論係採乙說，則延緩期間屆滿，經執行處通知移送機關後，

          移送機關逾 10 日始申請續行執行，是否應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第 2

          項後段，發生「視為撤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之效力？委員發言要點（依

          委員發言次序）。

          一、楊委員與齡：

              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不於十日內聲請續行執行

              者，視為撤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應該是法定期間，生撤回其強制

              執行之效力。應該有在途期間的適用。


